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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現行機車租賃定型化契約範本不具強制力，規範成效有限，是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減少消費爭議，交通部遂將前開範本提升為「機

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業經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會審議通過並經行政院核定在案，俟交通部公告後，即可上

路。 

    不論是各都會區、熱門觀光景點常見的傳統機車租賃業，或近年

新興之共享機車租賃業，只要是提供燃油或電動之輕、重型機車出租

者，均適用之。其規範重點如下： 

一、明確記載租賃資訊 

    鑑於租金如何計算及可供租借、歸還之特定區域等資訊記載不明

確，致消費者遭多收費用的消費糾紛頻仍，故明定契約中應載明租

金、租賃費率計算方式、租賃期間及其計算方式、營運範圍等內容，

以充分揭露資訊，杜絕爭議。 

二、消費者之義務及責任 

消費者應於約定範圍內使用機車，不得擅自交予他人駕駛使用。又鑑

於租賃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罰鍰究應由何人負擔，迭生爭議，故

明定消費者於租賃期間所生之停車等費用，由消費者負擔；而消費者

於租賃期間因違反雙方約定（例如：未依雙方約定還車地點還車之情

形）或違規所生之處罰案件，罰鍰部分，亦由消費者負擔。 

三、業者之義務及責任 

為保障消費者得以正常行駛機車並維護用路安全，業者應確保其所提

供之機車符合約定使用狀態，如消費者於取車後一定時間內發現不符

合約定使用狀態並於同一地點歸還者，業者不得收取費用；如發生故

障情事，消費者應通知業者並得要求減免租金、換車或終止契約。 

四、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之處理方式 

消費者使用機車發生擦撞或毀損情事時，應立即報案並通知業者。如

該擦撞或毀損情事係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所致者： 

(一)消費者按其歸責情節輕重負擔必要合理之拖車費、修理費。如無

法修復或修復需費過鉅（即修復費用顯超過當時市價）者，消費者應

照當時市價賠償。 



(二)業者於機車修理期間內，得向消費者請求給付租金或相當租金之

損害賠償。 

五、還車地點 

    常見消費者因還車事宜遭業者收取相關費用，衍生是否已於約定

還車地點歸還且得否收取該筆費用之爭議，故明定契約應載明還車地

點，消費者如於還車地點以外之地點還車時，業者得酌收相關費用，

但應載明費用計算方式及額度。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租借機車時應

注意下列事項： 

一、租借前請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租金及租賃費率計算方式。如有多

人輪流駕駛之需求，請均簽訂契約，方得駕駛機車。 

二、取車後，請立即檢查車況，以維護行駛安全。又取還車時，得以

拍照等方式作為機車外觀之存證。 

三、租借共享機車請依契約所約定之還車地點歸還，並拍照留存，避

免日後接獲罰單或遭業者收取調度費用時無法舉證。 

消保處另呼籲業者，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內容應符合「機車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倘契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經

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